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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经济史中的“地方财政”＊

赵思渊，申　斌

　　摘　要：“地方财政”是经济学从公共费用理论中推演出的分析概念，因此其应用于历 史 学 研 究 并 非 不 证

自明。经济学研究中，理想型的“地方财政”是地方自治前提下，民众支付公共服务的费用，地方税的意义则是

民众公共消费品意愿的协调。如果以这一理想型关照明清以降历史，则中国并未形成地方财政。但是，“地方

财政”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其应用于历史学研究的主要意义是借此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以及地方政

府与地方社会关系。如 果 从 这 一 视 角 出 发，则 可 以 从 明 清 以 降 的 财 政 体 制 中 发 见 作 为 动 态 过 程 的“地 方

财政”。

　　关键词：地方财政；蒂布特模型；赋役制度；非正式经费体系；一条鞭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４７１／ｊ．ｃｎｋｉ．ｊｓｙｓｕｓｓｅ．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０

　　“地方财政”并非一个不证自明或不言而喻的概念，地方财政不等于地方政府的收支管理。现代财

政学以１９世纪以来西欧、北美的社会经验为基础，“地方财政”概念背后隐含着由此形成的政治与经济

体制假设。这意味着，研究明清史，虽然并非不可以使用“地方财政”一词，但必须对其内涵加以限定说

明，并论证其在学术史与文献脉络中的意义。赋役与财政都是国家进行资源配置的范畴，但体现的政府

与民众的关系则非常不同。
以动态过程的“地方财政”作为研究视角，１４至１９世纪的政府与民众关系将有可能获得新的理解。

本文将事实上提供地方公共品的支出及供给此支出的收入定义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地方财政”。本文所

谓地方公共品，既包括地方公益事业（水利、教育、荒政、慈善），也包括地方行政事务（征税、司法、官吏薪

俸）。１４世纪以降中国的国家财政体系经历了一个根本性变化，明初朱元璋建立的以户役为基础的赋

役征调体系，至１５、１６世纪赋役制度改革与商业化互为因果，逐渐演化为一条鞭法之后以土地税为基础

的财政体系。１７世纪之后，包揽（ｔａｘ　ｆａｒｍｉｎｇ）成为基层税收运作中的基本形式，士绅、胥吏、歇家等中

间群体参与其中。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也由此发生变化。

一、经济学视野下的“地方财政”

（一）现代汉语语境下的“财政”
现代汉语中的“财政”的词源来自英语与日语，不过古汉语中的“理财之政”也具有相近语义。英语

“ｆｉｎａｎｃｅ”和日语“財政（ｚａｉｓｅｉ）”，据Ｏｘｆｏｒ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和《日本囯語大辞典》，主要指国家作为

主体的征收和财力运用，但也可以用来描述企业、家庭、个人的财产及其收支管理。且英语“ｆｉｎａｎｃｅ”所

称征收和管理的资源具体指货币，而据《広辞苑》，日语“財政”所谓财力则不仅包括货币还包括实物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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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在古汉语中，常用“财用”“国用”“度支”等词语表示国家财物征调、支用相关的行政事务，至迟在北

宋，已有“理财之政”的用法，宋徽宗还曾颁布《申饬理财之政诏》，而到了明嘉靖时期，已经有了在“理财

之政”意义上使用的“财政”一词①。
现代汉语中的“财政”专指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与英语、日语的语义有所不同。根据《现代汉语

词典》（第五版），财政是“政府部门对资财的收入与支出的管理活动”；《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与《辞

海》（第六版）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给出一个更为学术化的定义———“国家为了行使职能而

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国家与各有关方面的分配关系”，“表现为政府的收支活动”②。
它在收支管理对象上，既未如英语那样限定于货币，也未如日语那样更广泛地包含“劳役”在内。

现代汉语中的“财政”与古汉语中的“理财之政”，历来学者均承认中国政治制度中自古有之。贾士

毅是民国时期最早研究财政史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我国财政之可考者始于三代。《禹贡》简要，《周官》
详备，而于出入多寡之数均无征焉。”③始于三代等说法当然只是泛称，但中国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发达

较早，相应很早就建立起围绕政府的劳役、实物、货币等资源征收、调拨、支用制度却是无疑的，将其作为

财政学分析对象也是适宜的。
前现代国家支配的收入实际包括“财用”及“劳役”，涉及货币、实物与征发劳动力，多数中国史学者

不将劳役纳入财政范畴④。郑学檬明确指出役法与财政基本无涉⑤。宫泽知之认为，前近代中国史上广

义的财政即“食货”，而狭义的财政即“财用”。财用的对象是实物和货币，财用的基本内涵是从何处、如

何、取得多少具备实用价值的实物以及如何分配的计划性问题⑥。财用这一行为是伴随着以财货的征收

和分配间的时间间隔为前提的会计手续的，而徭役虽然存在劳动力征收的计划性，但劳动力的征收和支

出属于同一事件，不存在会计手续。因此财用，即狭义的财政是不包括征收劳动力的“役”。伴随着一条

鞭法，徭役纳银使得徭役进入了财用即狭义财政的范畴⑦。
本文将区分“赋税”与“赋役”的概念。我们同意宫泽知之上述的界定，但同时认为，劳役也是稀缺性

经济资源，属于“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征调运用”的范畴，应当纳入对财政的讨论。自先秦至清初，无论作

为观念还是作为制度，常常赋役并列对举，它们既是皇帝对民众的征发项目，又是民众对皇帝的本分。
时人眼中，二者的共性不少于差异。力役之于国家运作的重要性，更是毋庸赘言，唐代以前尤为突出。
当代学者中也不乏将徭役纳入财政范畴考虑的，如郭润涛认为：“正如田赋是国家财政的收入一样，徭役

也是国家的财政收入。”“明代曾经采用的役法，是一种无偿劳动，实际上是国家财政的隐性收入。”⑧我们

认为，资源征调（经费筹措）从力役形式向财政形式转变正是明中叶徭役体制的重要变化，进而引起整个

财政体制转型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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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明：《“财政”一词并非舶来品》，《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７日。

因此，现代汉语财 政 的 对 应 英 语 翻 译 已 经 舍 弃 其 本 来 词 源ｆｉｎａｎｃｅ，而 作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或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了。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原版１９１７年，收入《民 国 丛 书》第 二 编，上 海：上 海 书 店 影 印，１９９０年，第３８—３９册，第

１页。

如张建民、周荣：《明代财政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其中财政收入结构中即不包括徭役。

郑学檬：《前言》，《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页。

宮澤知之：《中国専制国家の財政と物流 ― 宋 明 の 比 較 ―》，佐 竹 靖 彦 编：《中 国 の 歴 史 世 界》，東 京：汲 古 書 院，

２００２年，第６頁；宮澤知之：《中国専制国 家 財 政 の 展 開》，《岩 波 講 座 世 界 歴 史９巻》，東 京：岩 波 書 店，１９９９年，第２８７—

３０４頁。

宮澤知之：《中国専制国家の財政と物流―宋明の比較―》，佐竹靖彦编：《中国の歴史世界》，第６頁。

郭润涛：《序》，《明清赋役全书》，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１４页。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郑振满：《明后期福

建地方行政的演变———兼论明中叶的赋役改革》，《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１期；［日］岩井茂树：《明代〈徽州府赋役全书〉

小考》，周绍泉、赵华富主编：《９８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９１—３０４页。



（二）现代经济学中“地方财政”的前提预设

虽然“财政”在中国历史悠久，但在皇权专制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下，地方财政是否存在，尤其是

明清以来的近世社会中能否成立，却是学术史中一桩公案。“地方财政”概念的内涵涉及两个方面：一是

国家政治体制中“地方”的位置与角色，二是财政学中如何定义资源配置中地方财政的功能。

财政制度实质是国家与经济体系的关系，其演变决定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现代经济学的财政

研究存在两个前提预设：自由立宪政府与市场经济体制。“地方财政”则进一步存在第三个前提预设：社
区形成的俱乐部模型，其基础是“地方自治”原则。

第一项预设假定财政应当依据财政民主主义原则制定①。也就是说，财政是政府为了全体国民福

利，而通过税收、公债 等 收 入 手 段 组 合，从 民 间 部 门 取 得 资 金，以 此 为 基 础 为 社 会 提 供 公 共 品（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的活动；而负有纳税义务的国民则有权通过议会对国家的财政收支运营进行审核、监督，集中体

现为对政府预算、决算的审查②。维克塞尔和林达尔提出的“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最早揭示了财政

民主主义原则下的理想化政府制度模型。在假定每个社会成员都参与表决且一人一票，同时信息成本

为零的情况下，只有在一致同意原则下做出的财政政策选择才是符合帕累托改进且最终可以实现的③。

林达尔进一步就这种一致同意的是否存在给出答案，即“林达尔均衡”———此时所有人消费相同数量的

公共品但每个人为此支付的价格不同④。
第二项预设假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但市场可能因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公共品、信息

不对称而失效。因此，政府为了维持社会公平，缓解经济周期的威胁，有必要通过资源配置提供公共盘，

以所得再分配保障社会公平，通过财政措施维持经济稳定⑤。萨缪尔森首次明确阐述了公共品概念，他

将公共消费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ｇｏｏｄｓ）定义为每个个体对该物品的消费不会由于他人的消费而

减少的物品⑥。公共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得市场无法迫使人们表达其对公共品的真实偏

好，“搭便车”成为普遍问题。由于市场一般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品（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所以需要某种形式

的政府干预，由财政来解决。财政是资源配置的一环，税收的意义是使每个人表达出对公共消费品的真

实偏好，以帮助实现公共消费品的供给上的帕累托效率。

第三项预设假定上下级政府结构存在合 伙 型（ｔｈ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ｍｏｄｅｌ）和 代 理 型（ｔｈ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ｍｏｄ－
ｅｌ）。合伙型政府是一些自治的小社区由互相帮助、支持而结成一体，形成国家。因此，财政收入是公民

财产，地方政府对自己筹措的资金具有专属权力⑦。合伙型结构中的地方政府依照当地居民意志征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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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自由立宪政府，根据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将政府区分为自由立宪政府与独裁政府，参见米勒、

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７２—２７３页。

关于财政民主主义，参见池上惇：《財政民主主義―財 政 学 の 立 場 か ら》，日 本 財 政 法 学 会 编：《財 政 民 主 主 義》，

東京：学陽書房，１９９４年，第３２—４２頁。新井隆 一：《財 政 民 主 主 義———憲 法 学 か ら》，日 本 財 政 法 学 会 编：《財 政 民 主 主

義》，東京：学陽書房，１９９４年，第４３—５４頁。

毛程连、庄序莹：《西方财政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１—４２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以布

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指出政府失灵问题，但这不妨碍“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被作为理想化政府机制的目标。

林达尔：《正义税收：一个实证解》，马斯格雷夫、皮考 克 主 编：《财 政 理 论 史 上 的 经 典 文 献》，上 海：上 海 财 经 大 学

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１７—２２７页。

这里主要是按照英美经济学的学术脉络和论证逻 辑 进 行 叙 述。在 欧 洲 大 陆 尤 其 是 德 国，情 况 有 所 不 同。德 国

历史学派经济学不假设市场的主导性地位，认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天生就是 平 等 的，这 背 后 又 与 国 家 观（机 械 政 府 论

与有机政府论）、社会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差异 相 联 系。详 参 马 斯 格 雷 夫：《财 政 学 说 简 史》，阿 兰．Ｊ．奥 尔 巴 克：上

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７页；［日］坂入 长 太 郎：《欧 美 财 政 思 想 史》，北 京：中 国 财 政 经 济 出 版 社，１９８７年，

第２８０—２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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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第８７—８９页。



金，并提供相应的公共品。地方自治与迁徙自由相配合，每个社区类似一个俱乐部，作为地方公共品使

用费的地方税就可以被理解为俱乐部的会员费。
代理型政府结构中，地方政府没有实质性自主权，是中央行政当局为了行政管理的便利在地方设置

的分支机构。所有独裁政府和中央集权型自由立宪政府均属此种结构。此种结构下，地方财政取决于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及收支划分，被法律明确规定的地方收入和地方开支构成地方财政。
（三）蒂布特模型与财政联邦主义

本文将提供事实上的地方公共品的支出以及供给这笔支出的收入定义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地方财政”。
这种定义方式源自“蒂布特模型”，但并未将“地方财政”严格限定于自由立宪政府与财政民主主义原则。

“蒂布特模型”即前述的社区—俱乐部预设，这是当代经济学中关于地方财政研究影响力最大的分

析模式。早期的财政学中，马斯格雷夫等从税收公平与效率角度论证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税收划分的合

理性。与此不同，蒂布特沿着萨缪尔森的思路，挑战并修正了传统公共品的理论，分析了公共品供给问

题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差异，形成了现代经济学中的“地方财政”概念。布坎南在俱乐部理论基础

上提出了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如前所述，蒂布特将公共品供应假定为一个地方政府自由竞争的市场。他认为地方政府的特性是，

相对于中央政府，其收入支出的规模以及模式是较为固定的①。由此，不同的地方政府基于不同的收入

支出规模与模式，提供的公共品类型也会具有差异，如果地方政府的数量足够多，那么就会产生一组连

续的差异的公共品供给。在社区间迁徙成本几乎为零的假设下，对公共品有不同偏好的居民就可以“用

脚投票”，在不同地区间迁徙，选择符合其偏好的社区来居住，从而达到最优解，这种分析模式也被称为

“蒂布特模型”②。
蒂布特模型可以总结出以下要点：１．中央政府具有一个动态的收入支出结构，根据其居民（在当代

政治语境下，亦即选民）的偏好改变其收入支出结构；２．地方政府具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收入支出结构，由
此在不同地方政府间形成差异性的公共品（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供给；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之

间也具有差异性；４．地方政府的性质是差异性的公共品的提供者，居民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③。
显然，上述假设与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情境相去甚远；事实上，即便在今天西方国家，也并非都严格

满足所有假设。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学术和制度传统中，市场是否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也不

构成财政和公共品成立的前提。以下的讨论中，我们也并未将“地方财政”严格限定于自由立宪政府，这
是因为，如果不考虑政府与人民关系以及政府行为的目的，仅仅观察政府行为是否类似今天所谓“公共

服务”，那么专制与立宪政府都必须为某些客观上具有“公共品”的属性的活动（如国防、司法、教育、公共

工程）提供费用④。就“地方公共品”而言，则１８世纪英国的“受益原则”在中国同时代甚至更早就存在类

似的观念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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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⑤

美国的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源具有差异性，或者说各级政府间的税收主要按照税种划分而

非按比例划分。自２０世纪初，美国地方政 府 的 支 柱 性 税 源 就 是 财 产 税。地 方 政 府 之 所 以 具 有 相 对 固 定 的 收 入 支 出 结

构，是因为其征收税种相对确定，而由于在税种上与中央政府的差异性，其提供公共品也具有差异性。参见哈维·罗森：
《财政学》（第八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０１页；Ｊｏｈ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Ｗａｌｌｉｓ：《美国财产税历史》，引自 Ｗａｌｌａｃｅ
Ｅ．Ｏａｔｅｓ编著，丁成日译：《财产税与地方政府财政》，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１２页。

③　蒂布特著，吴欣望译：《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０３年第６期，第３９，３８页。

就明清中国而言，我们可以举出森正夫对１６—１８世纪明清国家荒政的研究。他认为国家赈济佃户的措施虽然

意在保障地主土地所有和田赋征收，但确实起到了维持再生产的作用。森正夫：《１６—１８世紀における荒政と地主佃戸

関係》，《東洋史研究》２７卷４号，１９６９年，第６９—１１１頁。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４年，第３７５页。而隆 庆《山 东 经 会 录》显

示，在１６世纪中叶的明朝也存在类似的观念。参见申斌：《明朝嘉靖 隆 庆 时 期 山 东 均 徭 经 费 初 探：基 于〈山 东 经 会 录〉的

分析》，陈春声、刘志伟主编：《遗大投艰集：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５７４—５７５
页。



总之，政治学和经济学中存在三种不同制度和学术脉络下的”地方财政”定义：（１）以地方自治为前

提的地方财政，（２）代理型政府结构下法定的地方收支构成的地方财政，（３）由当地税收提供地方公共品

形成的地方财政。其中最后者正是本文所谓动态过程的“地方财政”之概念来源。本文重点讨论第三

种。

二、“地方财政”引入明清经济史及其讨论

（一）民国时期学者对“地方财政”的理解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学术研究中引入“地方财政”后，也存在多歧的讨论。清末清理财政以来，地方财

政一词分别在“地方自治”和“法定地方收入和支出”这两个不同意义上被使用。清末新政之前显然不存

在“地方自治”意义上的“地方财政”①。清末民初，地方自治自１９０５年准备，到１９０８年试办，１９１４年即

终止。民国时期，无论１９３１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还是１９４７年《中华民国宪法》，均空存地方自

治、省县自治的愿景，而实际上明令中央指挥省、省指挥县，马寅初称之为“以地方为中央行政机构的制

度”②，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地方财政在民国时期也未能确立。
民国时期的学者对清末之前是否存在地方财政的讨论，主要着眼于“法定的地方收入和支出”意义，

而答案普遍是否定的。民国初年长期任职于财政部的贾士毅详细讨论了地方的含义：
地方二字，原有两义。一对于国家而言之地方，一对于中央而 言 之 地 方。对 于 国 家 而 言 之 地

方，则地方者专指地方团体而言，其义较狭。对于中央而言之地方，则地方者不能 专 指 地 方 团 体。
国家之地方行政区域，亦包括在内，较而论之，应从前解。何则？划分国家、地方之主旨，原以划为

国家税者为国家之收入，充国家行政之用。固非专指中央所在之行政。即各地方行政区域内之国

家行政亦属之。划为地方税者，为地方团体之收入，收入专充地方行政之用。③

贾士毅明确指出地方行政区域内的国家行政属于国家财政责任，由国家税负担，地方税仅供地方行

政之用。进而，他从税 项 和 政 费 两 个 角 度 讨 论 了 国 家 与 地 方 财 政 的 划 分，认 为 光 绪 三 十 四 年（１９０８）
《筹备事项》内开列的定颁国家税、地方税之章程乃是税项划分之始，而民国元年（１９１２）江苏省始提及划

分国家与地方经费④。较早研究中国地方财政的日本学者长野敏一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改革以前的中国财政体制，是一种以中央政府为中心，一贯到底的体制⑤。彭雨新更明确地指出，
民国之后法律上才相应地划定了专门的地方税项目，清代的地方支出不来自赋税收入，清代的州县政府

只是替中央政府征收赋税的派出机构⑥。
光绪三十四年之前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法定中央税、地方税划分。但是，不存在法定税种划分，不

等于明清时期不存在财政资源支用上在中央与地方的划分。自唐后期起，天下贡赋形成了上供、留州、
送使的划分，明朝的田赋更明确了起运、存留的仓口划分。梁方仲指出：“在历史上，地方从来没有独立

的财政（割据时期例外）。中央地方财政的划分，只可勉强借用起运、存留两个名词来表示，然而是不尽

确切的。”⑦至于如何不确切，包伟民和刘增合做了进一步说明。包伟民指出，虽然宋代州军岁计中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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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⑥
⑦

岩井茂樹：《徭役と財政のあいだ（四）———中国 税·役 制 度 の 歴 史 的 理 解 に む け て》，《経 済 経 営 論 叢》２９巻３
号，１９９４年，第７９—８２頁。

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１７０页。

④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原版１９１６年，引自《民国丛书》第二编，第３８—３９卷，第１０５，１０４—１２８页。

長野敏一：《支那地方財政》，東京：生活社，昭和十七年（１９４１），第３頁。

彭雨新：《县地方财政》，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５年，第１—３页。

梁方仲：《田赋史上起运存留的划分与道路远近的关系》，《人文科学学报》１卷１期，１９４２年。后收入《梁方仲经

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２０１页。



本地经费那部分具有现代地方财政预算特征，但是其支配权与所有权仍属中央，中央可以随时侵削①。
刘增合认为，清朝嘉道以前王朝财政仅在支出时有起存之分，收入则混一，经制内的收入实均处于国库

管控之下②。专制皇权体制下，法定框架下的支出以及收入管理责任的划分，其实反映的是不同层级政

府间财政管理权责的区别，这主要是一个政治史和制度史问题，将另文讨论③。
除了国家统一法定的收支，地方政府在实际行政运作中还存在大量分散的、灰色的资金收支。我们

认为这至少代表了宋代之后财政制度中的一些新动向，应当从经济学意义上的“地方财政”的动态演化

脉络予以理解。清代自雍正朝开始，耗羡、养廉银为地方官提供了给供支用的经费。这部分经费主要用

于官员薪俸以及驿站、驻军开支，但也有一定数目用于维持祭祀、学校以及仓储这样可以视作地方公共

支出的项目。除此之外，还有非法的但是与田赋税收具有比例关系的附加费，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相对稳

定的收支项目。早在清末，严复就曾说：“大抵中国赋税之事，尽于取下至多，而纳之府库者寡二语。”④

“取下至多”是政府凭藉政治权力从民间汲取财源的强大能力，而“纳库者寡”则是财政体制不能有效充

分调动财源的能力弱点。马寅初对此也有一个总括性的分析：“历元明清三朝……中央拥‘集权’之虚

名，地方收‘滥权’之实惠，而上下财政呈支离破碎之局面矣。”⑤日本学者柏井象雄也观察到这种中央与

地方财政关系“支离破碎”的现象。他指出，清代的政治体制中，行政机构在外观上具有强烈的中央集权

色彩，但是财政体制却是极端的地方分权性质⑥。
这样一套既不具有法律上独立性又强烈分散的体系，是否可以视作经济学意义上的“地方财政”呢？

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学者们没有对此作出完满的回答。我们从贾士毅、胡钧、彭泽益、马寅初等一系列代表

性的学者的著述中可以发见，２０世纪上半叶的研究中，普遍认为清代赋税制度与民国之间的断裂性大

于延续性。他们大多数人将清代视作一个落后的、专制的、“古代的”政权，而将民国视作现代国家。因

此，对于民国在财政制度上对清代的继承，多少有些忽略。
（二）当代明清经济史研究中对“地方财政”的讨论

２０世纪下半叶的赋役制度史研究中，开始用“地方财政”一词讨论明代徭役及由其折银转化来的收

入问题。岩见宏将明代里甲供应公费的部分视作独立于中央政府会计之外的“地方财政”⑦。岩井茂树

也将明代徭役看作地方政府自主自由的预算外经费之财源⑧。
刘志伟的研究解释了赋役制度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他在梁方仲基础上进一步前推，指出条鞭法

推行之后，以白银为中介，国家获取经济资源的方式从直接控制人户，转变为征收比例赋税。由此导致

的进一步后果是，社会中的各类人群、组织以“户”为单位登记纳税，同时登记纳税的“户”又成为人群的

社会身份证明。摊丁入地之后，清代的社会已经形成了购置地产缴纳税粮而获得社会身份的国家与社

会关系。由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发生变化，地方与中央的财政划分从税源划分和分成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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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１页。

刘增合：《地方游离于中央：晚清“地方财政”形态与意识疏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１０４—

１１３页。

从管理角度，尤其是岁计（预算）角度观察地方财政问题的代表是包伟民。他认为：“从财政管理角度看，如果一

个地区形成了基本依赖本地财赋收入、由当地财政主管部门独立核算的预算，那么它无疑就构成了一个完整意义的地方

财政区划。”这对考察明清时期的政府间财政权责划分很有启发。见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第３５页。

亚当·斯密著，严复译：《原富》，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第７０１页，案语。

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上册，第１７０页。

柏井象雄：《清末財政改革論》，《東亞經濟紀要》第七輯，昭和十七年（１９４２）６月，第１頁。

岩見宏：《明代地方財政の一考察—広東の均平銀について—》，《神戶大學文學會研究》第３號，１９５３年３月，第

７２页。

岩井茂樹：《徭役と財政のあいだ（四）― 中 国 税·役 制 度 の 歴 史 的 理 解 に む け て ―》，《経 済 経 営 論 叢》２９巻３
号，１９９４年，第４５页。



转变为单一的分成关系①。
郑振满从地方政府职能与公共支出的角度观察地方财政。他认为明代前期地方各级政府可相当随

意地征发民力，意味着（广义上的）地方财政规模不受限制；而里甲、均徭转化为财政的形式后，形成了地

方财政的管理体制。一条鞭法后，地方政府经费屡遭削减，政府职能萎缩，结果出现了“地方财政的转化

形式”，即各种形式的公产，如义田、义学、善堂等②。郑振满以为，条鞭法之前，这类地方行政事务，本是

通过徭役解决的；条鞭法之后，地方政府无力承担这些行政事务，因此地方的乡族承担起这些事务，形成

“乡族自治”的局面，这些公产实即承担了本应由地方财政承担的事务，可视作“地方财政的转化形式”。
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晚清，彭雨新称：“地方士人捐资兴办公益事业，官厅例不干涉，公款公产由地方士

绅经理而已。”③郑振满的思路与着眼于中央—地方关系界定“地方财政”的多数研究不同，可以认为更看

重地方公共费用这一内涵。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军事危机背景下督抚权力扩张，围绕筹饷问题，他们设立大量局所，新设立附加

捐税、厘金，或由局所控制的其他类型公款，由此承担着地方财政（省财政）的职能。也正是这类土地税、
牙税、契税的附加捐税，成为清末民初地方税、自治经费等地方财政之滥觞，一度形成了事实上的县财

政④。
岩井茂树整合性地解释了明清时期不在中央政府会计管理之下的徭役（劳役及折银两种形式）和法

外收入与中央集权管理（即进入中央统一会计核算体系）之下的财政关系。这种财政关系实质是中央集

权管理下的正额财政和由附加性、追加性征收构成的正额外财政相结合的互补结构⑤。但是正额财政受

到固定化倾向的原额主义的约束，不能因时调整导致了地方经费的困乏，藉由正规的国家财政无法满足

的地方经费被通过附加性、追加性征收来调拨，形成了事实上的地方财政（但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地方

财政）。他认为这个由正额财政的核心与其周边附着的正额外财政构成的二重结构伴随着集权管理、定
额化、预算范围扩大等政策而逐渐变化，非正额不断被纳入正额部分，正额部分不断扩大，但是总体上明

清财政结构维持了正额和非正额的二重结构，没有变化⑥。这个附加性、追加性征收构成的非正额财政

（在地方上为“事实上的地方财政”）的正规化过程也就是进入正额财政被中央控制的过程，即事实上的

地方财政之正规化等于中央化。

三、明清赋役制度史中地方经费体系的发展脉络

如果以经济学中的“地方财政”为参照，明代赋役制度史中的中央—地方关系、政府—社会关系如何

发展呢？无可否认，明清中国整体的政治、经济体制都与现代经济学进行分析的前提预设差异甚大。但

只要是官僚制国家，不论明清中国、早期近代欧洲还是现代国家，其财政收入支出体系便具有某种共性。
另外，蒂布特等人所确立的“地方财政”概念，也仅仅是一个方便经济学讨论的理想模型，即使是现代社

会中现实存在的地方财政，也并非完全符合蒂布特的分析模型。因此，从蒂布特模型中抽取公共品支出

的核心概念，仍可梳理、观照明清赋役制度中地方经费体系的发展。
（一）明代的役法与地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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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 权 体 制 的 形

成》，《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一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１６页。

郑振满：《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兼论明中叶的财政改革》，《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１期，第１４７—１５７
页；《清代福建地方财政与政府职能的演变———〈福建省例〉研究》，《清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２４—３５页。

彭雨新：《县地方财政》，第１页。

岩井茂樹：《中国 近 世 財 政 史 の 研 究》，京 都：京 都 大 学 学 術 出 版 会，２００４年，第５０２—５０３頁；吴 滔、钟 祥 宇：
《清末民初县级财政的出现与公款公产的转变》，《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１０—２１页。

⑥　岩井茂樹：《中国近世財政史の研究》，第１７、４８２，１９、２０页。



首先是明初里甲法时期。明初的国家体制设计，其实是假定国家在地方上的存在、运转主要不依靠

地方官吏行政系统，而是通过“以良民治良民”的形式来实现的，具体来说就是粮长—里甲体制，这其实

是一种皇帝威权笼罩下的乡民自治①。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主要是透过里甲以劳役形式实现的。因此，
从会计角度说，这一时期地方政府还不占有独立的赋税，也可以认为没有一个会计上的“地方财政”。甚

至即便这种劳役的管理，主要也是在里甲层面进行，地方政府的作用也是被限定了的。
明初的赋税征收依托于里甲系统，在东南地区以粮长制度为主干，粮、里长负责税粮的催征、经收、

解运②。这样，可以理解为明初的税收成本并不由政府负担，也就是梁方仲所说的“本着民收民解精神而

建立起来的一种委 托、代 办 制 度”③，粮、里 长 对 赋 役 负 有 连 带 责 任，甚 至 可 以 理 解 为 一 种 合 法 的 包 税

人④，这在明清历史中是仅见的。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在国家税收中的作用小于之后的时代。另一方

面，地方政府的支出费用由里甲供应的徭役来负担：
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 丁 计 曰 徭 役，上 命 非 时 曰 杂 役，皆 有 力

役，有雇役。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⑤

均徭法和均平法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系统的财政管理职能，使地方官可以借助里甲差役调动财政

资源用于地方政府。刘志伟指出，明初实施的是一种“等级户役”制，地方事务的支出并没有定额，而是

根据人户的财产、人口等综合考虑，确定等级，从较大的人户中佥发徭役，应对地方事务。但是这种制度

并不能符合地方社会的需要，因此不久各地就根据各自的特殊情况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例如广东在“均

平法”改革后，达到了地方公费的赋税化，“开始了把地方行政开支纳入国家财政赋税体系统一预算的过

程”⑥。
首先，从均徭法改革开始，经过一条鞭法改革，直至明末，这一阶段是过渡到地方政府经费以货币形

式独立核算的时期。“均徭”作为一个独立项目出现于赋税征收中，地方政府从均徭中获得了可独立支

配的收入⑦。推行条鞭法之后，各地的税目和征收方式都在简化归并，不过货币、劳役两种征收方式仍然

没有完全归并。其次，由于里甲正役的存在，地方政府的经费就不可能完全地以银两计算。
除了仍以劳役形式存在的里甲正役和用于地方官吏薪俸等的部分田赋存留项目外，地方政府行政

事务支出绝大部分由折银后的均徭收入和均平收入的一部分承担，如水利、治安、衙门的日常行政等。
一条鞭法后，各地普遍地合并均徭项目下的各种徭役内容。以嘉靖时期常熟县为例：

嘉靖十六年……人丁派验以黄册，田亩以实征。差中有名重而实轻，有名轻而实重，府县酌量

而增换之。役既行，王以台指创为赋役册，以颁布之。属邑其事者有三：一曰银差、二曰力差、三曰

马差。其差目与□具于册中。而一州六邑之差，其中常熟亦有不预者。⑧

理论上，银差是以银两缴纳的徭役经费，力差则是亲身充当的徭役项目。但是无论银差、力差，都以

银两作为衡量徭役轻重的标准，并且实际上力差常常也是由应役人户雇募他人应役，因此一县的徭役经

费，可以在数额上予以量化编制了⑨。根据胡铁球的研究，明中后期地方官吏薪俸收入的７０—８０％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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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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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关于这一点的初步论证，参见伊藤正彦：《宋元郷村社会史論――明初里甲制体制の形成過程――》，東京：汲古

書院，２０１０年。

③④　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９，２，１６页。
《明史》卷７８《食货二赋役》，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２１５页。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第１３４页。

伍躍：《明代の柴薪銀に つ い て———徭役 と 官僚収入 の 関係》，（日）《史林》７８巻４号，１９９５年，第５８６—６１１页；

胡铁球：《明代官俸构成变动与均徭法的启动》，《史学月刊》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第２２—４２页。

嘉靖《重修常熟县志》卷２《徭役》，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６４年。

申斌：《明朝嘉靖隆庆时期山东均徭经费初探：基于〈山 东 经 会 录〉的 分 析》，陈 春 声、刘 志 伟 主 编：《遗 大 投 艰 集：

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第５６３—５６８页；赵毅、丁亮：《从银、力差的变迁看明代均徭法的演化路径———以浙江地

区为例》，《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１０８—１１９页。



皂隶折银①。府县官员、胥吏的薪俸开始以银两支付，再加上徭役折银导致的赋税征收定额化，府县政府

可以说形成了在会计上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收入、支出核算体系，事实上拥有了相对独立的财政管理权。

关于银差、力差的具 体 编 制 数 额 记 录 保 留 不 多，其 中 吴 江 县 的 编 制 最 典 型 地 体 现 了 这 种 经 费 体 系 的

结构。

表１　明代吴江县差役

银差项 人数 每名银数（两） 总银数（两）

柴薪皂隶 １５　 １２．００　 １８０．００
马夫 ７　 ４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
儒学斋夫 ６　 １２．００　 ７２．００
儒学膳夫 ２　 ６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松陵驿、平望驿袛应馆夫 ２４　 ４０．００　 ９６０．００
松陵驿铺陈银 — ２９．９０
平望驿铺陈银 — ７．０２
松陵驿、平望驿斗级 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两京各料解户 １２ — ７１２．００
合计 ７０　 ２７６０．９２

力差项 人数 每名银数（两） 总银数（两）

都察院门子 ２　 ４．００　 ８．００
察院门子 ２　 ４．００　 ８．００
分司门子 ２　 ３．００　 ６．００
公馆门子 ２　 ３．００　 ６．００
迎恩馆门子 １　 ２．００　 ２．００
三忠祠门子 １　 ２．００　 ２．００
兵备道皂隶 １　 ８．００　 ８．００
本府走遁皂隶 ８０　 ７．２０　 ５７６．００
本府司狱司禁子 ６　 ８．００　 ４８．００
本县门子 ８　 ３．００　 ２４．００
本县直堂弓兵 ２５　 ６．００　 １５０．００
本县禁子 ８　 ８．００　 ６４．００
本县库子 ２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钟鼓夫 ２　 ３．００　 ６．００
本县儒学门子 ６　 ５．００　 ３０．００
本县儒学库子 ３　 ５．００　 １５．００
启圣公祠、敬一箴厅门子 ２　 ５．００　 １０．００
本县儒学斗级 ５　 ５．００　 ２５．００
济农仓斗级 １６　 １５．７０　 ２５１．２０
河下夫隶 ５５４　 ７．２０　 ３９８８．８０
巡盐民壮 ２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八巡检司弓兵 ２４０　 １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
差操民壮 ２８０　 ７．２０　 ２１４５．６０
铺司兵 １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００
松陵驿造饭馆夫 ８　 ６．００　 ４８．００
平望驿造饭馆夫 ６　 ６．００　 ３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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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铁球：《明代官俸构成变动与均徭法的启动》，《史学月刊》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第２２—４２页。



税课局巡栏 ４　 ３．００　 １２．００
走递马夫 ８　 １４．００　 １１２．００
合计 １３９４　 ９８２１．６０

存留项 银数（两）

祭祀银 ２３２．３５
乡饮银 ４０．００
科贡银 ２３５．３３
恤政银 ３００．００
公费银 １１７９．４８
存留备用银 ８５２．１９
合计 ２８３９．３６

　　资料来源：沈卫新主编：《嘉靖吴江县志》卷１０《徭役》，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７８—１８１页。

　　由表１可见，嘉靖时期吴江县的徭役部分分为三项内容：银差、力差与存留。地方政府据此审编、佥
派徭役。存留项的使用有严格规定，从上表中看，可以用作办公经费的只有公费银与存留备用银两项，
合计２０３１．６７两。在支出方面，可以分为中央、省、府、县四级。１．中央 政 府 事 务 开 支：驿 站 开 支、解 料

银、民壮以及税课巡栏，共计５０８５．４０两；２．省级开支：督察院等门子、兵备道皂隶以及柴薪皂隶、马夫

等，合计５００两；３．府级开支：府属皂隶、禁子，合计６２４两；４．县级开支：县属的门子、禁子、斗级、河工、
巡盐民壮以及巡检司弓兵，合计７３９６两。

表２　明代吴江县徭役经费支出

级别 支出项目（两） 比例 收入项目（两） 比例

中央级 ５０８５．４０　 ３９．１７％
省级、府级 ５００．００　 ３．８５％
县级 ７３９６．００　 ５６．９７％ ２０３１．７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２９８１．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３１．７０　 １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沈卫新主编：《嘉靖吴江县志》卷１０《徭役》及表１。

　　（二）清代地方经费体系的演化

清朝建立后，地丁银划分为起运、存留，存留银成为中央法定的地方政府行政经费的税收来源。但

是，从支出用途来看，“存留”部分主要是用来支付中央政府在各地的驻军军费和驿站经费，只有很小的

部分留作地方政府的开支①。在有限的地方政府开支中，最大比例的又是官员俸银，并且俸银不足以维

持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转②。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清代的赋税制度中，存留的额度是与地丁银征额绑定的，
这已经决定了地方政府无法灵活地调配这笔税收。１９世纪之后，地方政府解决经费的办法向着摊捐、
厘金的方向发展，存留银没有成为地方财政进一步演化的动力。

此外，伴随着一条鞭法改革，出现了新的赋税核算册籍———赋役全书，这为中央和地方的经费分离

核算提供了条件。里甲法之下的黄册登记的是人户的“人丁事产”，而赋役全书则反映地方政府会计的

应征、支用数额。赋役全书不是像黄册那样具有全国统一的规制，因此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编

制，它在会计结构上改变了地方财政的核算体系。
从“地方财政”的角度看，清初到清中叶的赋役改革最重要的是革除里役，建立自封投柜制度和奏销

制度。清初官收官解在全国推行，取消了原来承担税粮征解任务的里甲正役，法定的劳役征调彻底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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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小萍著，董建中译：《州县 官 的 银 两———１８世 纪 中 国 的 合 理 化 财 政 改 革》，北 京：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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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这也意味着地方政府经费支出完全地以货币计算。
革除里役后的征税新制度是自封投柜，而实际借助包揽获得实现。自封投柜制度出现于明末，其主

要原则是在县城设立“柜”，由纳税户自行上缴税粮。这一制度的本意是免除里甲催征税粮的环节，在实

际运行中则由此衍生出了半职业化的税粮包揽组织①。这对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影响不大，但是

这些半职业化的税粮包揽组织必须与州县官分享收益才能存在，因此这成为州县官法外收入的重要来

源。
奏销制度建立于顺治朝，这一制度以起运、存留制度为前提，要求地方官对每一笔存留银的使用都

必须报告，实际上限制了本来划归地方政府经费的使用，地方官临时性的经费支出只能另寻它途②。
奏销制度严格控制了法定经费的支出，税收包揽以及连带存在的其他赋税“浮收”形式，则为地方官

带来一笔可观的法外收入，也是地方官可以灵活调动的经费。这样，在合法制度内，存在着起运、存留制

度，是按比例划分的中央和地方税收分配。在法外部分，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浮收”，中央和地方分别获

得了赋税正额和赋税附加。赋税正额难以改动，赋税附加则十分灵活，即曾小萍所提出的“非正式经费

体系”（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ｆｕｎｄｉｎｇ）③。
雍正时期是地方经费体系又一个显著变化的时期，“耗羡归公”改革深刻地影响了中央与地方的财

政关系。火耗的本意，是征解、熔铸银两过程中的损耗，与羡余合称耗羡。在田赋货币化后，它成为一种

附加征收，是地方政府经费的重要来源。因此，清初地方官加收火耗虽有严厉的限制，却是各州县的通

例④。雍正将原本各地惯例性的耗羡银予以统一规范，同时建立养廉银制度，扩大了地方官员的收入来

源⑤。但是，将耗羡银纳入奏销制度，地方官能够自由支配的经费事实上是减少了。此后的地方官又要

从其他税收环节中寻找 新 的 法 外 经 费 来 源，在 长 江 中 下 游 来 源 主 要 是 漕 运，由 此 造 成 了１９世 纪 初 的

“漕弊”⑥。
另外，雍正五年（１７２８）建立分贮银制度，理论上这笔费用是府、县两级政府的应急支出：“嗣后直省

田赋，户部于每年春拨时将督抚册报实存、应解京饷银内，酌量地方之远近大小，赋银存剩之多寡，豫为

留存，以借该省不时之需。其酌留之银，令该督抚等公同分贮藩库。如有动用之处，该督抚题明，方准动

用。”⑦存留银的含义是税收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按比例分配，而分贮银的含义则是中央政府委托地方

政府储存的资金。
由上述可见，明清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演变的趋势，是原本不在中央会计之中的地方政府的徭

役收支、作为田赋附加的火耗征收等项目逐渐数量化、货币化，变为会计上可以核算的项目。与此同时，
中央始终没有放弃对地方政府收入、支出的严格管控，如岩井茂树所指出，地方经费一旦正规化，就存在

转化为中央经费的趋势，而地方政府对其法定收入的支配力极为有限⑧。一条鞭法、地丁银、耗羡归公等

改革后，差徭、田赋附加以及陋规并未消失，而成为地方政府一块丰厚且灵活的法外收入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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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作为动态过程的“地方财政”

从明清以来的经济史看，“地方财政”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由于中国地方财政的形态至今仍在

演变之中，我们也就无法从一个静态的概念回溯其演变历程，只能从历史中寻找其演变趋势。
简言之，至迟在一条鞭法改革之后，可以认为中国财政制度中存在一个地方经费体系。这里所说的

“地方”，指州县一级政府。这一经费体系，在收入方面，是地方官薪俸、儒学生员廪膳等项目，这些收入

来自田赋存留，但存留本身仍是一个中央政府支配的会计核算项目。此外尚有耗羡银以及其他依托田

赋形成的附加征收；支出方面，指地方政府使用以上收入用于维持地方政府正常运转的支出和其他公共

支出。一个地方政府正常运转所需的支出，应当包括官员俸银和幕友、胥吏、杂役的雇佣费用以及衙署

建筑的修缮费用；公共支出主要包括荒政以及学校、科举的费用。
这个地方经费体系只是部分地受到中央监管，同时也不直接向地方社会负责。它既不符合现代地

方财政制度的基本要素，也不能视作纯粹的一贯到底的中央集权财政制度之一环。这正是民国学者们

描述的那种既集权又分权的矛盾局面。其直接结果，就是民国政府正式设立田赋附加税，划定中央税和

地方税，形成了法定的地方税收。民国的财政学者将此独立的地方税视作地方财政。从地方经费体系

到地方税制的变化是受到国家政治制度演变约束的，对此我们将另文讨论。
明清以降的历史，“地方财政”的动态演化过程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虽然到雍正时期已经演化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经费体系，但是地方经费体系与中央财政的关系在此

后仍然处于变化中，其变化的主线是田赋附加的形式。田赋附加形式体现了中央和地方如何分割税收

收益，其分割办法直到民国才相对稳定。另一方面是赋税收支中政府与地方社会的关系。除清末新政

时期外，税收与地方公共支出在整个清代始终不是基于地方自治的。但是地方政府的税收政策，总要受

到地方士绅乃至民众的影响，地方士绅对赋税政策不断讨论，在１９世纪末逐渐出现新的对税收正当性

的解释①。这些思想资源未必成为后来制度建设的主流方向，但提示了中国制度史演变趋势的丰富可

能性。
民国时期设立地方税尚非故事的终点。改革开放过程中，集权又分权的议题再度浮现，并被认为是

解释中国财力和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②。地方自治与地方税收之间的关系，则是至今仍然没有

完全解决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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